
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盐池分局关于2026年3月27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受理情况的公示 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2026年3月27日我局受理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现将受理情况予以公示，报告表公示期为2026年3月27日—2026年4月2日。

联系电话：0953-6011777 传真：0953-6011777   通讯地址： 盐池县解放街96号
	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境影响评价机构
	受理日期

	 1
	盐池县县域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暨生态修复项目（一期）
	盐池县冯记沟乡废弃砂石矿区矿坑（3#矿坑）、王乐井乡废弃砂石矿区矿坑（5#矿坑）、高沙窝镇废弃砂石矿区矿坑（8#矿坑）
	盐池县融盐振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	众旺达（宁夏）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	3月27日



	2
	自产废包装物清洗利用项目
	宁夏上峰萌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
	宁夏上峰萌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环创（宁夏）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
	3月27日




以上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全文请查看邮箱（ycxspj123456@163.com 密码Spj123456@.）
